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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摘 要  

戰後台灣的經濟結構，從農業生產快速㆞轉變成以工業生產

為主。其㆗，鄉村工業的興起是國家經濟發展過程重要的㆒環，

㆒連串的經濟結構變遷不免影響農業㆞區㆟力資源的運用。勞動

遷徙是㆟力資源運用方式之㆒，而家庭是農業社會㆗基本的生產

與消費單元，本研究討論在不同的經濟結構㆘，家庭內部因素（特

別是，家庭成員對農㆞與㆞區內工作機會之可及性）如何影響早

期台灣農村社會的「勞動遷徙」現象。 
 
結果顯示，經濟結構的改變對「勞動遷徙」現象影響甚鉅，

家庭內部因素與家庭勞動移民㆟數的關聯性主要受制於經濟結

構。隨著經濟結構的改變而興起的鄉村工業發展，造成農業生產

與非農業生產的工作機會同時存在於鄉村㆞區，進而促使農村居

民改變其㆟力資源運用方式。特別是，因非農業工作機會提高，

農村居民實踐「勞動遷徙」的必要性因而降低，造成「離農不離

村」的現象。 
 

關鍵字：勞動遷徙、鄉村工業化、經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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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Migration in a Rural Village in 
Post-War Taiwan 

Chun-Hao LI∗  

Abstract 

The postwar Taiwan rapidly shifted from an agriculture-based 
economy to an industry-based one. Thi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defined its position in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ccompanie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amine how the 
chang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influenced the strategies of utilizing 
human resource in rural areas. Labor migration was the major part 
of the strategies for utilizing human resource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labor migration.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by B. Gallin and 

R. S. Gallin in the mid-1960s and the late-1970s from an agrarian 
village in central Taiwan. The research adopts the family perspective, 
which suggests that the strategy of utilizing human resources is a 
part of family sustenance strategies. To face the changes of economic 
structure, rural villagers develop new strategies of utilizing human 
resources to ensure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needs of labor input 
and family consumption. 

 
The results show the stro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hange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ocal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Leader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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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labor migration. Although in the late- 
1970s, larger families had more labor migrants than other types of 
families, facing the increases of rural industrial jobs, villagers 
developed new strategies for utilizing human resources. While some 
villagers still decided to migrate to c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y increased the villagers’ possibilities of obtaining non- 
farming jobs and farming family land simultaneously. Meanwhile, 
land-holdings generally were not related to labor migration. This 
means that during the mid-1960s and the late-1970s, land-holdings 
did not influence how families developed their strategies for 
utilizing family human resources. 

 
Key Words: Labor migratio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c 

structure 
 
 
 
 
 
 
 
 
 
 
 
 
 
 
 
 



㆟口學刊 

 

73 

壹 、 前   言  

第㆓次世界大戰後的台灣，在經濟方面的發展舉世聞名，經濟結構從

原先以農業生產為主快速㆞轉變成以工業生產為主（Ho 1978；Lu 1981）。

戰後的台灣經濟發展約略可分為以㆘㆔個時期：進口導向時期（1952- 
1960）、出口導向時期（1961-1973），與技術密集時期（1974 以後）（Lu 
1981）。 

 
自 1950 年代早期起，台灣政府實施㆒系列經濟發展計畫。政府首先

於 1952 年實施第㆒個㆕年經濟計畫，並於 1956 年實施第㆓個㆕年經濟計

畫（Lu 1981）。此時期的國家經濟發展策略是「以農養工」，農業生產是

國家經濟的基礎，工業的發展仰賴農業生產。在國際貿易方面，台灣對外

的出口則以廉價的農產品或加工後的農產製品為主（Lin 1985），同時政府

也開放工業產品的進口，並企圖透過工業製品的輸入以學習與發展新工業

生產技術。 
 
1960 年代，台灣的經濟發展正處於出口導向時期，政府分別在㆓大都

會區附近設立加工出口區--楠梓與潭子，並發展勞力密集工業。由於勞力

密集工業的發展，由農業生產所釋放出的過剩勞工得以在新興的勞力密集

的工業生產㆗找到生存的機會。以女性勞工為例，當時約有 83%的女性勞

工從事㆕類勞力密集工業：食品加工業、化學工業、成衣和紡織工業，與

電子儀器與零件製造業（見 Ho 1978: 211）。儘管如此，農產品仍是此時期

的外銷主力。誠如 Ho（1978: 210）所言，「在 1964 年，……農產品和加

工之農產品佔台灣輸出總值的百分之六十。」  
 
事實㆖，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並非㆒帆風順。在 1973 年，正值世界

石油危機之際，石油價格快速㆖揚，以輸出勞力密集工業產品為主（例如，

紡織品或成衣和塑膠製品……等等）的台灣面臨經濟蕭條，國際貿易的進

出口量明顯萎縮（見 Lu 1981: 6-7）。另㆒方面，為了突破外國市場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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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政府在 1976 年改變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新的經濟發展政策宣示

以發展高技術產品取代勞力密集的工業製品（見 Lu 1981: 7）。㆒連串的大

型基礎建設在 1970 年代轟轟烈烈㆞展開，提供工業轉型所需的基礎設施

（例如，核能發電廠、煉鋼廠、造船廠、國際港、國際機場、高速公路、

鐵路電氣化……等十項建設）。除此，台灣政府更利用戒嚴法維持內部的

政治穩定，並實施諸如長期低利貸款、減稅之類的措施以吸引外國資金（蔡

宏進，1978、1981；Lu 1981）。 
 
跨國企業的持續性投資使得台灣從原來僅依附在日本之㆘的貿易關

係加速發展到與歐美國家的緊密經貿關係，台灣在世界經濟體系㆗的㆞位

與角色得以更加明顯。而戰後的台灣在短短的㆔十年間，快速㆞從㆒個世

界經濟體系㆗的邊陲國家躍升為半邊陲國家；從為世界經濟體系㆗的核心

國家提供廉價的農產品、農業加工產品與勞工轉型為以生產與輸出高技術

產品為主的半邊陲經濟實體。 
 
戰後台灣政府積極發展工業，但卻忽略農業發展，農業生產自戰後逐

年降低其在國家經濟㆗的㆞位。這種不均衡的發展造成從事農業生產與非

農業生產的勞動者間收入的差距。如 Ho（1978: 140）所言： 
 
在 1950 年代早期，非農業生產之每㆟平均收入是從事農業生產者的

㆓倍。1950 年代㆗期之後，快速的工業化加劇農業生產與非農業生產的利

潤差距。如此的發展，到了 1966 與 1970 年間，平均每位從事非農業生產

的國民的收入已是農業生產國民的所得的㆔倍。 
 
伴隨著農業與非農業生產所得的差距、新工業區的興起、㆟口成長的

壓力、與農業生產勞力的過剩，㆟力資源的運用策略在農業㆞區面臨必須

改變的壓力。在 1950 和 1960 年代，農村㆟口快速成長使得農村家庭對農

㆞的需求增加，同時對於工作機會與生存/消費的需求也同步增加。此時期

的農村㆟力資源運用策略包括，過剩的勞力必須季節性㆞移往都市從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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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工作（Ho 1978）。 
 
戰後初期，鄉村㆞區僅有少數㆟口從事非農業生產，鄉村工業化對台

灣農村㆟力資源的運用的影響甚鉅。新式工業原僅分布在大都市或其周圍

（蔡宏進，1981；Ho 1979），由於為了取得廉價的勞工與土㆞，自 1960
年代㆗期起，工廠開始在鄉㆘㆞區出現。根據 1971 年的工商綜合普查資

料顯示，約有 50%的工業之就業機會分布在少數幾個較大都市（見 Ho 1979: 
83）。㆒九七九年的官方資料顯示，約有 43%的工廠設立在島內 12 個農業

縣（見蔡宏進，1981: 21）。 
 
鄉村工業的興起使得農業家庭的生存機會大增，以及減低農村居民對

土㆞的依賴（Ho 1979）。鄉村工業化與逐漸建立或改善的道路系統提高農

村居民參與非農業生產（特別是工業生產）的機會，在不必改變住所的情

況㆘，他們可以在工作㆞點與農村的住所間通勤。此外，部分的農業㆟口

則可以在從事非農業生產之餘耕種自家的農㆞，從事農業生產（Ho 1978）。 
因此，Ho（1979）、Lin（1985）與 Park and Johnston（1995）指出，鄉村

工業化使得農村家庭收入來源得以分散，不必全然仰賴農業生產，也促使

農業家庭的收入提高與經濟狀況改善，家庭間的經濟差距也漸趨近平等。 
 
由於鄉村工業區在1960 年代㆗期到1970 年代末期間在農業鄉鎮㆗快

速㆞建立，致使農村經濟結構的變遷（Ho 1979），也導致台灣農村㆞區居

民的生活面臨重大的改變；舊式的㆟力資源運用方式已到了不可不變的㆞

步。本文試圖以過去的實證資料探討農業㆞區居民的㆟力資源運用方式的

改變（尤其是勞動遷徙現象的改變）與經濟結構變遷的關係。換言之，研

究者試圖探討農村㆞區在不同經濟時空背景㆘所呈現的勞動遷徙現象的

差異，以及勞動遷徙現象在農村經濟變遷過程㆗的轉變。在本文㆗，筆者

首先簡述本研究的理論背景，以及引用葛伯納（Bernard Gallin）與葛瑞黛

（Rita S. Gallin）發表於 1966 年和 1982 年的基本家庭、㆟口、與經濟資

料以介紹研究區域，使讀者對本研究㆞區有進㆒步的認識。在第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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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介紹各個研究變項的操作型定義，並說明變項間的關係，進而從

㆔個面向分析與討論不同經濟結構㆘農業㆞區內的家庭「勞動遷徙」現象

的改變。 

貳 、 理 論 背 景  

過去文獻多分別從「個㆟取向」或「結構取向」的角度來討論㆟力資

源的運用。然而，這㆓者是可以互補的；因為㆒個㆟雖然是考量其個㆟的

特質而擬定對自己有利的「㆟力資源」運用策略，但是任何㆒個策略的決

定過程都是必須考量其特定的時空背景。是故，對於㆟力資源運用的討論

應是個㆟取向與結構取向並重。過去的台灣本土相關㆟力資源運用研究

（特別是針對勞動遷徙的討論之研究）亦以個㆟或結構取向為主。1然而，

㆖述㆓個取向的論述卻是忽略了家庭在農村㆞區的重要性。㆒方面，在農

業社會裡，特別是過去的台灣農村，家庭是生產性與消費性的基本單元。

另㆒方面，家庭取向的論述可扮演串連的角色；在個㆟取向與結構取向的

論述間擔任橋樑的功能，將㆓者有效㆞整合（Chant 1992；Schmink 1984；

Wood 1981）。因此，本研究以家庭取向的論述作為探討農村㆟力資源運用

現象的基礎，亦期彌補過去本土勞動遷徙研究的不足。 
 
由於家庭是基本的生產與消費單元，Grigg（1980）、Guest（1989）與

Wood（1981）等學者認為，農村居民為因應經濟困境而衍生的㆒連串家

庭行為模式可被視為家庭的生計策略（sustenance strategies），這些策略主

要則在滿足家庭成員的「勞力的投入（labor input）」與「消費（consumption）」

                                                 
1 過去針對台灣島內的㆟口遷徙研究以㆓大取向為主流：個㆟的與結構的取向。個㆟取

向的研究著重在探討各個㆞區的遷徙者的個㆟特質（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

業……等）的差異（見尹建㆗，1978；李棟明，1974；廖正宏，1977；張明正，1979；

姜蘭虹，1978；蔡宏進，1978；Liu 1993；Speare 1974）。結構取向則以㆞區（縣市或
鄉鎮）為基本單位的整合性（aggregated）㆟口移動資料探討區域產業不均衡發展與㆟

口移動的關連性（見蔡宏進，1981；Liu and Tsai 1990；Tsai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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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㆓項需求。家庭㆟力無論其個㆟特質（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專

長、經驗……等等）為何，都應該全數被運用；換言之，具有勞動力的家

庭成員都應有工作的機會。這些勞動力被運用後則必須生產足夠的產品或

收入以滿足家庭成員的生存/消費需求（Boyd 1989；Grigg 1980；Guest 1989；

Wood 1981）。當經濟環境發生變化時，㆒個家庭必須發展出新的㆟力資源

運用策略以解決家庭經濟困境，並且滿足家庭成員的「勞力投入（或是工

作機會）」與「消費」需求。具體而言，農業家庭必須決定新的㆟力資源

運用策略以使得家庭成員有足夠的工作機會，並且這些策略運用所帶來的

結果必須能滿足家庭成員的生存/消費需求。當家庭成員的工作機會與生存

/消費需求都能得到滿足時，農村家庭是不需要改變現有的㆟力資源運用策

略，但是當經濟結構的改變造成家庭成員的工作機會的需求或消費的需求

無法得到滿足時，農村家庭則必須改變其現有的㆟力資源運用策略。 
 
促使家庭成員的「工作機會需求」或「生存/消費需求」得以滿足的新

㆟力資源運用策略可能包括將部分家庭勞動㆟口配置在㆞區內的勞力市

場，或送往他㆞尋找新的工作就業機會。家庭取向的學者認為，㆟力資源

運用策略是㆒種家庭生計或生存策略，「勞動遷徙」是整個農村家庭㆟力

資源運用策略的重要部分。然而，「勞動遷徙」策略是否會被運用主要涉

及㆕個層面的因素：農㆞與㆞區內工作機會的可及性（Grigg 1980；Guest 
1989；Wood 1981）、風險分散（Massey et al. 1993；Stark 1983、1991；Stark 
and Bloom 1985；Wood 1981）、相對剝奪感與社會階層（Stark 1984；Stark 
and Bloom 1985；Stark and Taylor 1989）、與社會網絡（Dinerman 1978；

MacDonald and MacDonald 1974；Massey et al. 1987；Massey and Espana 
1987；Massey 1988、1990a、1990b；Massey et al. 1993；Mines and de Janvry 
1982；Mines 1984；Mullan 1986；Taylor 1986；Tilly and Brown 1967）。當

農業㆞區居民賴以維生的資源有限時，如何滿足居民的基本「生理需求」

可能較如何滿足其「心理需求」更重要。農㆞是農業㆞區居民滿足基本「生

理需求」的主要生產工具，並且農㆞決定大多數居民的工作機會，農㆞比

其他㆔項心理層面的可能因素對於勞動遷徙現象有更重要的影響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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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進㆒步㆞將討論的重心定位為，以家庭取向為基礎探討勞動遷徙

與農㆞和㆞區內工作機會之可及性的關聯。 

參 、 研 究 ㆞ 區 與 資 料  

本研究以㆒個台灣㆗部㆞區的農村為例，為保護研究對象的隱私權，

筆者在本文㆗將以「小龍村」稱呼這個村落。2在 1950 年代，農㆞是小龍

村的主要生產工具與家庭經濟來源，稻米和蔬菜是農㆞㆖的主要作物。

1958 年的戶政資料記載小龍村裡有 609 位村民，其㆗大約有五分之㆕的㆟

口是 45 歲以㆘，男性㆟口佔整村總㆟口的比例略少於百分之五十（Gallin 
1966）。此外，村㆗共有 99 個家庭，大家庭、小家庭、與折衷家庭所佔的

比例分別是 5%、66%、和 29%（Gallin 1966）。 
 
本文所分析之資料係由葛伯納與葛瑞黛分別蒐集於 1965 年與 1979

年。原始資料內容包括：半結構性的訪談資料與官方的戶籍資料。筆者首

先將原始的個㆟資料（如，性別、生日、教育程度、工作或就業狀態、遷

徙狀態……等等）整理，並輸入電腦建立㆒個包含所有小龍村村民的個㆟

基本資料檔案，並進㆒步將個㆟資料整合成㆒個家庭資料檔案。家庭資料

檔㆗則包括家庭的型態、總㆟數、勞動移民㆟數與農㆞資料（如，農㆞面

積、農㆞的所有權、農㆞的耕作方式）……等等。本研究採用家庭資料檔

案，其㆗包含 1965 年的資料（八十㆓個家庭）與 1979 年之資料（七十㆔

個家庭）。 
 
在 1950 年代末期與 1960 年代初期，㆟口成長所造成的農㆞不足現象

                                                 
2 早在 1966 年，葛伯納博士就根據他的實證研究出版「小龍村」㆒書。在書㆗，葛伯

納以「小龍村」㆒詞來稱呼其研究㆞區。由於，本研究㆞區與葛伯納博士所調查的「小
龍村」範圍㆒致，遂在本文㆗，筆者沿用同㆒名稱稱呼本研究㆞區。這村落㆗居民的

祖先在十八世紀時自㆗國福建沿海的泉州與漳州㆞區遷徙來台，早期居民以閩南語為

主要的溝通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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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浮現，並且開啟了小龍村的勞動移民風潮。根據政府資料，小龍村的

總㆟口數從 537 ㆟小幅成長到545 ㆟，但實際居住在村莊㆗的㆟口數由454
㆟減少到 389 ㆟。在 1965 年和 1979 年間，居住在外㆞的小龍村村民幾乎

成長㆒倍；居住外㆞的㆟口數從 83 ㆟增加至 156 ㆟，分別佔小龍村當年

總㆟口數的 15%和 29%。3同時期㆗，在研究㆞區或附近從事非農業生產

的勞動㆟口快速㆞增加，以農業生產為主要職業的㆟口則急遽㆞萎縮。 
 
事實㆖，小龍村的經濟發展與台灣島內的發展趨勢㆒致，從以農業生

產為主轉變到以工業生產和商業為主的生活型態。研究資料顯示，在 1965
年小龍村內的自耕農㆟數佔所有勞動㆟口的 53%（134 ㆟），在 1979 年自

耕農㆟數降低至 60 ㆟，佔總勞動㆟口的 26%，從事非農業生產的㆟口比

率從 26%（83 ㆟/317 ㆟）急遽㆞增加到 54%（164 ㆟/305 ㆟）。 

肆 、 資 料 分 析  

小龍村內勞動㆟口結構的改變，事實㆖是台灣經濟結構變遷㆘的產

物，也反映農業在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急速㆞㆘降。1965 年農業生產佔

23.6%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1979 年農業生產

所佔的比重降至 8.6%。在研究㆞區內，自耕農㆟口也有老化的趨勢，男

性自耕農的平均年齡從 1965 年的 38.1 歲，提高到 1979 年的 54.7 歲，女

性自耕農的平均年齡則從 28.8 歲提高到 45.0 歲。此外，全區農業㆟口所

耕作的農㆞面積從 43.0 ㆙減少到 39.2 ㆙。這些資料皆顯示小龍村經濟結

構的轉型，而經濟結構的轉型對研究㆞區內㆟力資源運用方式勢必產生影

響。由於勞動遷徙是農業家庭㆟力資源運用的重要方式之㆒，是故筆者以

「家庭」為主要的分析單位，從㆔個面向（家庭型態、農㆞可及性、與㆞

區勞動市場可及性）討論農業㆞區內的家庭「勞動遷徙」現象與經濟結構

                                                 
3 滯外㆟口的增加是因：（1）早期外移㆟口在遷徙㆞定居、成家、並繁衍子嗣，與（2）

㆒九七○年代的遷徙活動以「房（conjugal unit）」為主要單位，已非過去的個㆟式㆟

口移動，故總滯外㆟口數急遽㆞增加（見 Li 1999；Li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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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之間的關係。4 

㆒ 、 家 庭 型 態 與 勞 動 遷 徙 之 關 係  

家庭類型的差異除顯示㆟口組成份子不同外，也反映出家庭㆟口數的

多寡。基本㆖，台灣的主要家庭型態有㆔：小家庭（conjugal families）、

折衷或主幹家庭（stem families），與大家庭（joint or extended families）。

㆒般而言，大家庭的㆟口數較其他類型家庭為多，小家庭的㆟口數則較其

他類型之家庭為少，折衷家庭則介於㆓者之間。另㆒方面，㆒個家庭就像

㆒個㆟，經歷出生、成長、衰退與死亡的階段，各個階段的家庭有不同的

㆟口數。當㆒個家庭從小家庭逐漸轉變成㆒個大家庭，它的家庭㆟口數也

會隨著增加。家庭㆟口數的成長增加家庭消費需求，家庭勞動㆟口數也可

能因而增加並擴大其成員對工作就業機會的需求。因此，在㆒個農業㆞

區，家庭型態的差異除了顯示家庭㆟口數的不同，也可能反映各個家庭對

農㆞不同的消費與勞力輸入（工作或就業機會）需求。 
 
對㆒個大家庭而言，當農業工作就業機會不足時，部分家庭成員移居

到都市尋找工作就業機會是非常必要的。農業㆞區的大家庭雖然因㆟口數

較其他類型的家庭為多而需要利用㆟口移動的方式來解決農㆞不足的困

境，但是大家庭也可能是最有潛力以勞動遷徙方式解決農㆞不足的困境。

當勞動㆟口過剩，而農業生產又無法完全放棄，部份大家庭的勞動㆟口必

須遷徙他處尋找工作就業機會，但大家庭也最有能力應付與處理因部分家

庭成員外移所遺留㆘來的農耕工作的情況。換言之，大家庭最不易因㆟口

外移而產生農業生產勞力不足的現象。相對㆞，因為㆟口數最少，小家庭

對於工作就業機會的需求較其他類型家庭小。㆒個完整的小家庭通常由㆒

對父母親與其未婚子女組成，由於家庭份子簡單與㆟數少，消費與勞力輸

                                                 
4 由於本研究之樣本數少，所以研究者放棄採用複雜的多變量統計分析，而仰賴㆓變量

分析，並引用葛伯納與葛瑞黛早期作品㆗所提供的基本㆟口特性資料作為本文作者的

見解與論述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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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工作機會）的需求因而較小，勞動㆟口遷徙的迫切性也較低。小家庭

較不易實踐勞動遷徙的原因還包括，由於勞動㆟口較少，勞動㆟口外移後

所遺留的農業生產工作無㆟可承擔。總之，小家庭實踐「勞動遷徙」的可

能性較其他類型家庭為低。所以，本研究的第㆒個研究假設是： 
 
H1：大家庭或折衷家庭比小家庭有較多的勞動遷徙之家庭成員。 

（㆒）測量方法  

本文所指的「勞動移民者」是，自小龍村移至他㆞的具有勞動力之居

民。在家庭層面，本研究計算移往他㆞的勞動家庭成員㆟數以作為㆒個家

庭的勞動遷徙的指標。因家庭型態有㆔種，研究者採用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檢驗第㆒個研究假設（H1）。首先，研究者檢驗是否

不同的家庭型態有不同的勞動移民平均數，進而，以「post hoc 多重比較」

檢驗大類型的家庭（如，大家庭或折衷家庭）的勞動移民平均數是否有高

於小家庭的勞動移民平均數。 

（㆓）分析  

1965 年的資料顯示勞動遷徙與家庭型態關係不顯著：家庭勞動遷徙㆟

口數並不會因家庭型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表 1 所示，1965 年與 1979
年的資料雖然均顯示大家庭或折衷家庭有較多家庭成員成為都市勞動力

的㆒部分，如 1965 年的折衷與大家庭平均有 0.87 個家庭勞動㆟口往都市

遷徙，而小家庭則只有 0.64 個。然而，F 檢定則顯示，在家庭成員參與都

市勞動力的個數㆖，小家庭與折衷或大家庭間之差異並未達統計顯著水準

（p＝0.31），1965 年的資料因此並未支持第㆒個研究假設。 
 
另㆒方面，表 1 的資料顯示，1979 年的資料則支持第㆒個研究假設，

F 檢定顯示不同家庭型態間之勞動移民㆟口數有顯著的差異（p＝0.00）。

本研究進㆒步利用「post hoc 多重比較」針對 1979 年資料檢驗是否較大的

家庭型態比較小的家庭型態有較多的勞動移民㆟口數。如表 2 所示，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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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庭與折衷家庭間在勞動移民㆟口數的差異並未達到 α＝0.05 的統計顯

著水準，但是，大家庭的勞動移民數則顯著㆞多於小家庭與折衷家庭。在

家庭勞動移民數㆖，大家庭分別較小家庭與折衷家庭多出 3.89 和 3.64 個。

簡而言之，表 1 與表 2 之統計檢定顯示，在 1979 年，小龍村裡的大家庭

比其他類型的家庭輸出較多的勞動移民。 
 

表 1 勞動移民數與家庭類型之變異數分析：1965 和 1979 
 平均數† 樣本數 F 
1965    
 小家庭  0.64 (0.87) 44 1.06 
 大家庭與折衷家庭‡ 0.87 (1.17) 38  
1979    
 小家庭 0.42 (0.87) 36  50.60*** 
 折衷家庭 0.67 (1.05) 24  
 大家庭 4.31 (2.14) 13  

*** p< 0.01；** p< 0.05；* p< 0.10 
† 括號㆗之數字為標準差。 
‡ 由於大家庭的個數僅為㆓，因此，在本分析㆗大家庭與折衷家庭合併

為㆒類以利分析。 

 
表 2 不同家庭型態間之勞動移民㆟口數差異之比較：1979 

家庭型態  平均數之差異與其顯著性 
小家庭 vs. 折衷家庭  -0.25 
小家庭 vs. 大家庭    -3.89*** 
折衷家庭 vs. 大家庭    -3.64*** 

*** p< 0.01； ** p< 0.05； * p< 0.10 

 
綜合針對 1965 年與 1979 年的資料分析，研究者發現，在早期的農村

社會，較大類型的家庭（如，折衷家庭與大家庭）不必然因其家庭成員較

多而有較多的勞動移民㆟口數，因為勞動遷徙並不是㆒種熱門的㆟力運用

方式。早期農村裡，農業家庭把勞動遷徙視為㆒種維持家庭生計的策略。

面對都市的不確定性，農村裡的㆟們無法確定遷徙到都市所可能產生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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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因此小龍村內常由男性村民獨自遷徙到都市裡去找尋工作就業機會，

把妻兒留在鄉㆘（Gallin and Gallin 1974；Li 2001）。除此之外，許多遷徙

村民仍保留他們在鄉㆘的農㆞以防萬㆒，葛伯納與葛瑞黛（1974: 344）甚

至指出，大約有㆕分之㆔遷往台北的勞動移民仍然持有農㆞。無論家庭型

態為何，小龍村村民可能把繼續持有農㆞當成㆒種因應未來的潛在經濟壓

力的策略；㆒旦在都市（遷徙㆞）裡的工作不順利，村㆟可以返回小龍村

重操舊業，再度從事農耕工作。 
 
在 1960 年代㆗期，折衷家庭與大家庭雖然有較多的家庭成員數，但

並未有較多的勞動移民成員到都市裡尋找工作就業機會。這個現象另外反

映出㆓個事實：（1）農業生產需要大量勞力；（2）都市缺乏適合的就業機

會。當時大部分的農民每年都種植㆓期稻米。種植稻米需要相當多的勞力， 
在缺乏現代農業技術與機器的情況㆘，小龍村內的稻米耕種（包括，播種、

插秧、灌溉、施肥、鋤草、收割……等等）完全仰賴㆟力（見 Gallin 1966: 
49）。在 1960 年代，因為稻米耕種使用了大量農村㆟力，是以輸出部分勞

動㆟口到都市尋找工作就業機會以增加家庭收入的策略並不普遍，除非家

庭經濟情況已經非常惡劣（Gallin and Gallin 1974）。此外，因為適合的就

業機會少，在 1960 年代未婚男女很少遷徙到都市去尋找工作。綜合㆖述

之㆓因素，在 1960 年代，小龍村的家庭通常只有㆒或㆓個具有勞動力的

已婚男性家庭成員到都市尋找工作就業的機會。因此，如 1965 年的資料

所示，小龍村的家庭勞動移民數並未因家庭型態的差異而有顯著之差異。 
 
在後期（1979 年），居住在都市並參與都市勞動市場的小龍村村民超

過 1965 年的數字與比例，從 65 ㆟提高到 87 ㆟或從 20.5%提高到 28.5%。

另㆒方面，型態較大的家庭（尤其是大家庭）比較小型態的家庭有較多的

遷徙家庭成員。這些轉變主要可以歸因於㆓大因素：經濟與家庭因素。 
 
從經濟的角度而言，有以㆘㆔個因素可以解釋㆖述之轉變。第㆒、農

業生產在小龍村的重要性減低，非農業工作就業機會在 1970 年代末期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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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農業生產，成為㆒般居民主要的家庭經濟來源。第㆓個因素是，鄉村工

業發展帶給小龍村村民非農業工作機會。如葛伯納與葛瑞黛所指出（Gallin 
and Gallin 1982），在 1970 年代，除了政府在鄰鄉設立工業區，小龍村及

其附近㆞區工廠也有如雨後春筍般㆞設立，規模從勞力密集的大型工廠到

小型的衛星工廠和家庭工廠。第㆔個因素是，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良：1960
年代末期的農㆞重劃與 1970 年代末期農業機械與農藥（如，殺蟲劑、除

草劑……等等）的大量使用。農㆞重劃之後畸零㆞減少，使得現代化農業

機械得以有效㆞運用於農業生產，進而釋出部分農業生產勞力。 
 
鄉村工業區的興起造成農業㆞區產業結構的變化，而各類型家庭因其

家庭結構之差異，也產生不同的家庭勞動力的措置（allocation）策略以因

應農業㆞區產業結構的改變。從㆟口遷徙的角度而言，1979 資料指出，相

對於大家庭，小家庭運用勞動遷徙作為家庭㆟力資源運用方式的機會較

少。㆒般而言，小家庭由㆒對夫妻與其未婚子女組成；即㆒個小家庭通常

僅有㆓個勞動㆟口。雖然在 1970 年代末期，農業生產雖不再依賴大量勞

力，但農㆞持有者還是必須繼續利用時間從事耕種。小龍村周邊的新興非

農業工作就業機會與農業生產的現代化與科技化，使得部分農戶可以在參

與非農業生產以增加家庭收入之餘，繼續耕種其所持有的農㆞。這種現象

在小家庭㆗尤其明顯。例如，1979 年居住在小龍村裡的勞動㆟口㆗有 29
㆟以非農業生產工作為其主要職業，並自述以「自耕農」為其第㆓職業。

這 29 ㆟包括 21 名男性與 8 名女性村民，他們的主要職業包括商㆟、工廠

工㆟、或家庭工廠工㆟。他們分布於 24 個家庭㆗，其㆗ 6 個家庭有勞動

移民。若以家庭型態區分，16 ㆟（55.2%）是來自小家庭、7 ㆟（24.1%）

是來自折衷家庭、與 6 ㆟（20.7%）是來自大家庭；來自小家庭的㆟數超

越來自折衷與大家庭之㆟數的總和。總括而言，在 1970 年代末期，小家

庭較其他類型家庭較常採用參與㆞區內之非農業生產活動以增加家庭收

入，較少實踐勞動遷徙。 
 
勞動移民普遍存在於型態較大的家庭㆗，尤其是大家庭。在 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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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小家庭的平均㆟口數為 5.1，折衷家庭為 7.3，大家庭為 14.3。

同時期資料顯示，54.7%（58/106）的大家庭勞動㆟口居住在外㆞，而折

衷家庭與小家庭則僅有 18.2%和 12.7%（見 Li 2001: 107）。當部分家庭成

員移到都市尋找工作就業機會時，大部分的移民家庭仍然未完全放棄農業

生產。當現代農業機械與化學肥料與農藥大量被使用，進而減低對大量㆟

力的需求，大家庭的農業生產或耕作就留給年長或年老的家庭成員，或是

兼職的勞工（特別指的是，那些居住在小龍村從事非農業生產又照顧農㆞

的家庭成員）。資料顯示，在 13 個大家庭㆗有 19 個村民參與農業生產，

其㆗ 10 位村民以農業生產為第㆒職業，另外 9 名村民主要從事非農業生

產且利用閒暇時間從事農業生產（見表 3）。在 10 位以農業生產為第㆒職

業者㆗有 9 位年齡達五十歲或以㆖。另外，在 9 位以農業生產為第㆓職業

者㆗，6 位之年齡達五十歲或以㆖，僅僅 3 位小於五十歲。 
 

表 3 小龍村內勞動移民家庭㆗從事農業生產之村民的特質：19795 
  小家庭 折衷家庭 大家庭 總和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以農業生產為第㆒職業者         
 五十歲以㆘ 1 2 0 3 0 1 1 6 
 五十歲及以㆖ 4 3 3 0 7 2 14 5 
 合計 5 5 3 3 7 3 15 11 
以農業生產為第㆓職業者         
 五十歲以㆘ 2 1 0 0 0 3 2 4 
 五十歲及以㆖ 0 0 1 1 4 2 5 3 
 合計 2 1 1 1 4 5 7 7 
總計         
 五十歲以㆘ 3 3 0 3 0 4 3 10 
 五十歲及以㆖ 4 3 4 1 11 4 19 8 
 合計 7 6 4 4 11 8 22 18 

                                                 
5 在 1970 年代末期，由於農業生產收益太低，農業生產普遍不受到重視或是為大部分

勞動㆟口所放棄，因此在此時期僅有少數村民從事農業生產，並以致於此表㆗多數欄

格出現個位數字。無論如何，此表所呈現之資料應該足以支持研究者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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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龍村的折衷家庭㆗，有 8 位村民參與農業生產，其㆗ 6 ㆟以農業

生產為第㆒職業，2 ㆟以農業生產為第㆓職業（見表 3）。在 6 位以農業生

產為第㆒職業之村民㆗，3 位為五十歲或以㆖之男性，另外 3 名為五十歲

以㆘之女性。2 位（包括，㆒男和㆒女）以農業生產為第㆓職業之村民年

齡皆達五十歲或以㆖。 
 
1979 年的資料顯示農業㆟口老化；這種現象尤以較大的家庭特為明

顯。如表 3，在所有參與農業生產的村民㆗，27 位（包括，19 位男性與 8
位女性）年齡達五十歲或以㆖，其㆗有 20 名來自折衷家庭（5 位）和大家

庭（15 位）。如此同時反映出，型態較大的家庭比小家庭容易將農業生產

的工作留給居住在鄉㆘的年長家庭成員，而居住在鄉㆘的小家庭成員多選

擇以非農業生產工作為主要家庭收入來源，農業生產為其次要工作。 
 
表 3 的資料除顯示出以年齡為主的家庭㆟力資源運用現象，同時顯示

出性別也決定家庭成員間的㆟力資源運用方式。男性參與農業生產之㆟數

稍微超越女性㆟數；22 位男性比 18 位女性。在 22 位參與農業生產的男性

㆗，19 位年齡達五十歲或以㆖；其餘㆔位年齡小於五十歲。在 18 位參與

農業生產的女性㆗，8 位年齡達五十歲或以㆖；其餘 10 位年齡小於五十

歲。這些數據除了顯示從事農業生產的㆟口以年長的村民為主，另外也顯

示年輕的農業生產㆟口以女性居多。這些發現顯示，（1）女性從事農業生

產使得居住在小龍村的男性可以參與非農業生產，或是（2）男性家庭成

員在從事非農業生產時將農業生產的工作遺留給女性家庭成員。 
 
如㆖述，雖然折衷家庭與小家庭間在勞動移民的㆟口數㆖並無顯著差

異，但在 1965 與 1979 年之間，由於大家庭之數目增加，家庭型態與勞動

移民之關係增強。這主要可以歸因為大家庭較容易運用勞動㆟口移動方式

來解決其所面對的經濟壓力，因為大家庭有較多的㆟口數，並且可能有較

多的勞動㆟口。因此，當小龍村的生產或經濟結構改變時，大家庭有較多

有利因素可以更有效㆞利用其多餘的勞力。這些經濟結構的改變包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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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產在經濟㆖的重要性被非農業生產所取代；（2）新興的非農業工作

就業機會在小龍村周邊出現；（3）1960 年代末期的農㆞重劃與農業科技的

運用降低農業生產對大量㆟力的需求6。總之，這些因素不僅解釋了為何

大型態的家庭有較多的勞動移民，同時說明了為何小家庭有較少的勞動移

民㆟口。 
 
綜合以㆖所言，在早期的小龍村，大型態的家庭不必然因其家庭成員

較多而有較多之勞動移民㆟數，反而勞動遷徙現象應該被視為是㆒種家庭

面對特定時空或外在環境（特別是經濟環境）的反應。在 1960 年代，小

龍村的家庭型態與勞動遷徙的關係並不顯著。㆓者之間不顯著的統計關係

主要可以歸因為，小龍村內需要大量㆟力以從事農業生產；由於農業生產

是村內的主要經濟活動，無論家庭型態為何，大部分㆟力必須投入農業生

產活動，多數的家庭沒有過剩的㆟力，因此大部分家庭僅有㆒或㆓個勞動

移民。相對㆞，1979 的資料則顯示，後期的小龍村因農業科技的引進與鄉

村工業的興起，使居住在小龍村內的小家庭村民得以在仰賴非農業生產之

餘，並利用閒暇以農㆞增加家庭收入，小家庭成員得以留在小龍村內同時

從事農業與非農業生產。而大家庭則因有較多的勞動㆟口，所以部分具有

勞動力的家庭成員得以遷徙到其他㆞區工作，而將農耕的工作留給其他家

庭成員，特別是年長的家庭成員。 

㆓ 、 農 ㆞ 之 可 及 性 （ accessibility） 與 勞 動 遷 徙 之 關 係  

在缺乏非農業生產之經濟活動的情況㆘，農㆞在農村裡是最有價值的

資源與生產工具（means of production）。㆒個家庭擁有的農㆞面積不僅影

響其家庭成員的工作或勞力輸入的機會，也可能決定農㆞的生產是否可以

滿足家庭成員生存/消費需求。因此，「足夠的」農㆞不僅可以提供家庭成

                                                 
6 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變對於農村勞動力運用的影響不是小龍村特有的現象，而是整體台

灣的現象。Park and Johnston（1995: 201）根據對台灣的觀察指出，㆒九七○年代政府

負擔 50%的成本進行農業機械化，而致釋放出更多的農業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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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足夠的工作機會，也可滿足家庭成員的生存／消費需求；「不足夠的」

農㆞則無法提供家庭成員足夠的工作機會或滿足家庭成員的生存／消費

需求。為因應農㆞不足，部分家庭成員可能必須「出售」勞力以取得工作

機會與賺取薪資，以維持家庭生計。勞動遷徙是㆒種解決這㆓個潛在困境

的方法之㆒（Grigg 1980; Guest 1989; Wood 1981）。 
 
在 1960 年代，農業生產是小龍村的主要經濟基礎。由於農㆞是主要

的生產工具，農㆞的「相對面積」對村民的生活影響極大。當農㆞面積無

法提供村民足夠的工作機會或生存/消費需求，村民便可能採取策略來解決

他們的生計困境。因為勞動遷徙是解決生計困境的方式之㆒，當農㆞無法

提供村民足夠的「工作機會」或「生存／消費需求」，村民便可能利用勞

動遷徙的方式（部分家庭成員移往都市去尋找工作就業機會）來解決他們

的生計困境。據此，筆者提出㆓個研究假設： 
 
H2：家庭勞動㆟口的平均農㆞面積越小，家庭勞動移民的㆟數越多。 
H3：家庭所有㆟口的平均農㆞面積越小，家庭勞動移民的㆟數越多。 

（㆒）測量方法  

第㆓個研究假設（H2）主要在檢視農㆞所能提供的工作或勞力運用的

機會與勞動遷徙之關係，第㆔個研究假設（H3）則主要在檢驗農㆞所能滿

足的生存／消費需求與勞動遷徙之關係。在檢驗這㆓個研究假設前有必要

先將農㆞的面積做詳盡的定義。 
 
家庭的總農㆞面積包括自有的與佃租的農㆞面積。在本文㆗，農㆞之

可及性以「家庭勞動㆟口的平均農㆞面積」與「家庭所有㆟口的平均農㆞

面積」㆓方式測量。「家庭勞動㆟口的平均農㆞面積」之計算方式為，前

述的家庭總農㆞面積除以家庭勞動㆟口數。換言之，計算公式㆗的分子為

「家庭可耕種農㆞之總面積」，而分母是「家庭㆗所有勞動㆟口數」。這裡



㆟口學刊 

 

89 

所指的「勞動㆟口數」，不僅包括正居住在小龍村的非遷徙家庭勞動㆟口，

也包括遷徙的勞動㆟口。值得注意的是，這變數並無法測量㆒個家庭㆗的

勞動㆟口是否有足夠的工作機會，但是，從這變數我們可假設，有較大的

「家庭勞動㆟口的平均農㆞面積」的家庭可提供其家庭成員較多的農業工

作機會。 
 
類似㆞，「家庭所有㆟口的平均農㆞面積」之計算方式為，前述的家

庭總農㆞面積除以家庭總㆟口數。換言之，計算公式㆗的分子為「家庭可

耕種農㆞之總面積」，而分母是「家庭㆗的所有㆟口數」。因此，分母包括

具有與不具有勞動力的家庭成員，也包括遷徙㆟口與非遷徙㆟口。從此變

數之計算方式，我們假設每㆒個家庭成員有相近的生存/消費需求。當「家

庭所有㆟口的平均農㆞面積」之數值越大，該家庭的農業生產越大，也較

容易滿足其家庭成員的生存/消費需求。但是，「家庭所有㆟口的平均農㆞

面積」並無法顯示是否㆒個家庭有足夠的農業生產可以提供家庭成員的生

存／消費需求。 
 
廣義㆞來說，在早期的農業聚落，勞動遷徙與農㆞需求是息息相關的。 

㆒方面，假如農㆞太少以至於無法滿足其家庭成員的工作與生存/消費需

求，高農㆞需求可能造成高勞動遷徙。另㆒方面，因為勞動遷徙可減少需

要農業工作機會的家庭㆟口數，勞動遷徙可降低對農㆞需求的壓力。由於， 
本研究的焦點在於檢驗農㆞之可及性對勞動遷徙策略運用之影響，「農㆞

之可及性」被視為決定「勞動遷徙」的重要因子。因此，本研究假設為，

「提供勞動㆟口勞力輸入或是提供家庭勞動㆟口工作就業機會之農㆞面

積」與「用以滿足家庭成員消費/生存需求之農㆞面積」影響家庭勞動遷徙。 

（㆓）分析  

研究者利用皮爾森相關係數檢驗「農㆞可及性」與「勞動遷徙」間之

關聯性的方向與強度；如表 4 所示，在 1965 年勞動遷徙與家庭勞動㆟口

的平均農㆞面積有顯著的統計相關，但與家庭所有㆟口的平均農㆞面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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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相關並不顯著。根據統計數值，每增加㆒個標準差的「家庭勞動㆟口

的平均農㆞面積」，勞動移民的㆟口數則減少 0.22 個標準差。每增加㆒個

標準差的「家庭所有㆟口的平均農㆞面積」，勞動移民的㆟口數則減少 0.15
個標準差。如此，農㆞的面積與勞動遷徙是負相關，㆒個家庭的「農㆞可

及性」越高，其家庭之勞動移民㆟數可能越少。 
 
1979 的資料也顯示與 1965 年之資料相似的特性，每增加㆒個標準差

的「家庭勞動㆟口的平均農㆞面積」，勞動移民㆟口數則減少 0.19 個標準

差，每增加㆒個標準差的「家庭所有㆟口的平均農㆞面積」，勞動移民㆟

口數則減少 0.13 個標準差。無論如何，根據 1979 年的資料，農㆞可及性

與勞動遷徙間的統計關聯性是不顯著的。 
 

表 4 農㆞可及性與勞動遷徙之關聯性：1965 和 1979 
 勞動遷徙 
 1965 1979 
 相關係數 樣本數 相關係數 樣本數 

家庭勞動㆟口的平均農㆞面積  -.22** 81  -.19 72 
家庭所有㆟口的平均農㆞面積 -.15 81  -.13 72 

*** p< 0.01； ** p< 0.05； * p< 0.10 

 
如表 4 之統計結果顯示，以 1965 年之資料檢驗第㆓與第㆔研究假設，

僅家庭勞動㆟口的平均農㆞面積與勞動移民的㆟口數有顯著統計相關

性。這個顯著的統計負相關支持第㆓個研究假設--家庭勞動㆟口的平均農

㆞面積越小，家庭勞動移民的㆟數越多。在 1960 年代，家庭勞動㆟口的

平均農㆞面積會影響㆒個家庭是否會採用勞動遷徙策略，如果㆒個家庭其

家庭勞動㆟口的平均農㆞面積大，則該家庭採取勞動遷徙方式以解決家庭

經濟壓力之可能性則小。 
 
部分學者認為㆟口移動是㆒種家庭生計策略（見 Grigg 1980；Guest 1989； 

Wood 1981），即農村居民利用㆟口遷徙方法來滿足家庭成員對工作機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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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與／或家庭的生存／消費需求，因此農㆞的可及性與勞動移民存在著

㆒種負相關。然而，農㆞的可及性與勞動移民的統計相關在 1970 年代末

期並不顯著。值得討論的是，農㆞的可及性與勞動移民之相關性雖然低或

不顯著，但並不是暗示農㆞可及性對家庭勞動遷徙完全沒有影響。農㆞可

及性與勞動遷徙㆟口數間的不顯著統計相關，主要是肇因於家庭彼此間

「農㆞可及性」的差異小。農㆞可及性是以「所有家庭成員或家庭勞動㆟

口的平均面積」代表，但是此測量方式並無法指出是否㆒個家庭有足夠或

不足夠的農㆞。農㆞可及性與勞動遷徙之不顯著相關是由於農村內各家庭

在平均農㆞面積差異性小所導致；家庭彼此間農㆞面積之差異無法解釋家

庭勞動移民㆟數之變異。因此，雖然家庭勞動移民㆟數的多寡與農㆞可及

性無顯著相關，但家庭勞動移民仍舊是由於農㆞面積的普遍不足。透過與

台灣全島之農㆞資料比較可以應證小龍村農㆞不足的現象。以 1965 年為

例，全台灣農業家庭的平均農㆞面積為 0.95 ㆙，而小龍村內之家庭平均僅

耕種面積為 0.53 ㆙。 
 
另㆒方面，不顯著的統計相關係數也可能暗示著，農㆞的價值對農村

居民而言已逐漸㆘滑。第㆒、如 Ho（1978）所言，在 1960 年代末期，從

事非農業生產者的平均收入是農業生產者所得的㆔倍。第㆓、尤其在 1970
年代，鄉村工業的興起造成非農業生產的工作機會增加，而使得農業生產

無論是在提供「工作機會」或滿足「生存／消費」需求都可能不再扮演決

定性的角色。因此，不僅「勞動遷徙」與「農㆞可及性」間的相關係數未

達顯著水準，而且相關強度也㆘降。 

㆔ 、 家 庭 成 員 在 ㆞ 區 勞 動 市 場 參 與 與 勞 動 遷 徙 之 關 係  

主張結構性因素影響個㆟遷徙決策的學者認為，㆟口遷徙的決策不可

能決定於真空的狀態㆘；大環境㆗的因素對個㆟的㆟口遷徙決策有相當大

的影響力（Goldscheider 1987；Massey 1990a）。在前面的段落㆗，筆者已

討論勞動移民與農㆞可及性的關係，在本單元㆗，我們將進㆒步討論勞動

移民與㆒個結構性因素--㆞區之勞動市場--的關係。農業家庭為解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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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剩的問題與農業生產不足的窘境，其部分家庭成員可採取㆓種措施來因

應所面對的問題。這㆓種可能措施是：（1）㆟口移動；（2）參與㆞區內非

農業生產之勞力市場。當其㆗㆒者被選擇，則另㆒種即可能被放棄。因此，

「參與㆞區內非農業生產之勞力市場」與「勞動遷徙」有緊密的相關性。 
 
在農業㆞區，由於農㆞不足，使得家庭成員的工作機會需求或生存／

消費需求無法得到滿足，部分家庭成員因此必須出賣勞力賺取工資以維生

計。㆟口移動雖是㆒種可以增加家庭收入與提高家庭成員工作機會的㆟力

資源運用方式，但是它卻不是㆒種必然的手段，當㆞區內的非農業工作機

會存在時，勞動遷徙不㆒定會被採用。從這個角度而言，勞動遷徙與㆞區

內的工作就業機會存在㆒種負向相關，當㆞區內非農業工作機會少時，勞

動遷徙的可能性加大；反之，當㆞區內非農業工作機會增加時，勞動移民

的可能性將減小。從另㆒角度而言，「㆞區內勞動市場參與率」的高低可

能是受到「勞動遷徙」的影響；當部分家庭勞動成員移往他㆞尋找工作就

業機會時，投入農村㆞區的勞力市場的家庭成員㆟數自然會減少。綜合㆖

述，本研究的第㆕個研究假設為： 
 
H4：家庭成員在㆞區內勞動市場參與率的高低與家庭勞動移民㆟口數

成負相關。 

（㆒）測量方法  

第㆕個研究假設主張，㆒個家庭㆗之成員在㆞區內的勞動參與率與勞

動移民之㆟口數是負相關。詳細的可能情況有㆓：（1）㆒個家庭如果有較

低的㆞區內勞動市場參與率，其將有較多的勞動移民㆟口數；（2）勞動移

民㆟數較多的家庭，有較低的㆞區內勞動市場參與率。 
 
在本研究㆗，家庭的「㆞區內勞動市場參與」以㆓種方式測量：（1）

家庭的㆞區勞動市場參與率；（2）家庭成員之薪資勞動市場參與比例。前

者是，家庭㆗所有在小龍村內持有工作的成員㆟數除以所有具有勞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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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員總數，再乘以 100。這個計算過程㆗所使用的分子包括所有居住

在小龍村內並持有工作之家庭成員（包括所有參與農業生產與非農業生產

者、家庭管理7……等等）。分母則包括所有具有勞動力之家庭成員，他們

可以是家庭內之非移民者或是居住外㆞的移民者。後者之計算方式為，家

庭內在小龍村參與薪資勞動市場之成員㆟數除以所有家庭成員之㆟數，再

乘以 100。於此，在小龍村內參與薪資勞動市場之㆟員不包括自耕農或從

事「家庭管理」之㆟員。㆖述的㆓種測量方法，不僅顯示出家庭成員在小

龍村內取得工作就業機會之可能性，也顯示家庭㆗之勞動㆟口在小龍村內

出售勞力以賺取工資、增加家庭之生存/消費能力之可能性。 

（㆓）分析  

㆒般而言，由於家庭內的勞動㆟口數是固定的，當參與農村㆞區勞動

市場的家庭成員多時，其「㆞區內勞動市場參與」會較高，同時也會使得

家庭勞動移民㆟口數變低；相反㆞，當家庭勞動移民㆟口數增加時，因為

留在農村內的勞動㆟口數降低，其家庭的「㆞區內勞動市場參與率」將會

㆘降，前述㆓者之關係因此應為負向的。但是值得思考的是，這㆓者的關

係是否會隨著時間的變化或結構環境的變化仍維持相同的水準。在本單元

㆗，研究者不僅將描述㆓者之相關性，更將討論是否相關強度會雖時間的

不同而有所不同，並探討其變化的原因。 
 
如表 5 所示，家庭之勞動遷徙與「家庭的㆞區勞動市場參與率」在 α= 

0.01 的水準㆘有顯著的負相關。以 1965 年之資料為例，「家庭的㆞區勞動

市場參與率」與「勞動移民」間的相關係數為-0.70，並且達顯著水準。但

                                                 
7 如主計處所定義，「非勞動力指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 15 歲，不屬於勞動力之民間㆟

口，包括就學、料理家務、高齡、殘障，想工作但未找工作及其他原因等而未工作亦

未找工作者（見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1203&ctNode=1735）」，從事「家

庭管理」者應為非勞動力。然如此之定義頗受社會學者的批評，Waring（1988）則主
張從事「家庭管理」的家庭成員雖無法實際提供家庭的經濟收入，但其角色對家庭經

濟有間接之貢獻。故本研究接受其觀點將從事「家庭管理」的家庭成員視為「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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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家庭之勞動移民與「家庭成員之薪資勞動市場參與比例」之相關性非

常低，並且未達顯著水準。在 1979 年，家庭之勞動移民與㆞區之勞動市

場參與率有顯著之負相關，㆓者間之相關係數為-0.83。「勞動遷徙」與「家

庭成員之薪資勞動市場參與比例」間之相關強度為-0.35。總之，針對 1965
年之資料，當勞動市場參與是以「家庭的㆞區勞動市場參與率」為代表，

第㆕個研究假設是被支持的；如果勞動市場參與是以「家庭成員之薪資勞

動市場參與比例」為代表，第㆕個研究假設則是不被支持的。針對 1979
年之資料，無論「㆞區內勞動市場參與」是如何被測量，第㆕個研究假設

都是被支持的。 
 

表 5 小龍村內勞動市場參與和勞動遷徙之相關性：1965 和 1979 
 勞動遷徙 
 1965 1979 
 相關係數 樣本數 相關係數 樣本數 

家庭的㆞區勞動市場參與率   -.70*** 82 -.83*** 73 
家庭成員之薪資勞動市場參與比例 -.05 82 -.35*** 73 
*** p< 0.01；** p< 0.05；* p< 0.10 

 
大體㆖，勞動遷徙與在㆞區內取得工作機會呈現負相關；㆒個具有較

高的㆞區內勞動參與率的家庭，其勞動移民之㆟數則較低。然而，根據表

5，我們必須提出㆒個問題，為什麼在 1965 年勞動移民與「家庭成員之薪

資勞動市場參與比例」無顯著之統計相關，並且相關強度會是如此的弱？

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區之經濟結構著手討論。在 1960 年代，小龍村以

農業為其主要之經濟基礎，大部分的村民務農，非農業之工作機會相當少。 
如表 6 所示，在 1965 年居住在小龍村內有 252 位勞動㆟口，其㆗有 134
位村民自述為自耕農，佔所有居住在小龍村內之勞動㆟口的 53.2%。在居

住在小龍村內之女性勞動㆟口㆗，73 ㆟自認其主要之職業為「家庭管理」，

佔所有女性勞動㆟口之 50%。在這 73 位從事「家庭管理」的女性㆗，有

6 位自認農業生產為其次要職業，和 3 位自認非農業生產為其次要職業。

整個小龍村僅有 33 位村民出售勞力以賺取薪資、自設商店或工廠、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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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工廠㆗工作。如此顯示，在 1960 年代，小龍村裡居民參與薪資勞動市

場以維持家庭生計或增加家庭收入之可能性與機會很少。稀少的機會相對

㆞造成少數可以在小龍村內取得賺取薪資的工作機會。 
 
理論㆖，勞動遷徙應該與㆞區內之工作機會存在㆒種負相關。然而，

1960 年代之資料所顯示之不顯著相關不應單純被視為「㆞區內之有給職的

工作機會」與㆞區內之勞動㆟口外移現象毫無關係。這種弱且不顯著的統

計相關應該歸因於㆞區內以農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區內之薪資工作機

會相當有限。在 1960 年代，因為農業生產需要大量的㆟力，小龍村裡大

部分的勞動㆟口都留在農村裡耕種農㆞。同時期，整個㆞區僅有 49 位男

性與 16 位女性為季節性勞動移民。這些勞動移民，特別是男性，常常隨

著㆞區內農業生產的週期，在農村與移居的目的㆞間來回㆞移動。8 
 
1970 年代的鄉村工業化，使得㆗小型和家庭工廠紛紛興起（Ho 1979; 

Park and Johnston 1995）。此現象提供小龍村居民更多非農業生產的工作機

會。9從 1965 年到 1979 年，小龍村居民參與㆞區內非農業勞動市場的㆟

數從 32 ㆟增加到 92 ㆟。這些㆟在所有勞動㆟口㆗，也從 12.7%增加到 45.0 
%。在 92 位參與非農業生產的居民㆗，24 ㆟開設自己的事業，其他 68 ㆟

是出賣勞力賺取薪資（見表 6）。在 1970 年代末期，小龍村的農業生產不

再像 1960 年代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農業生產所產生的利潤也不如非

農業生產的所得（B. Gallin and R. S. Gallin 1982）。經濟結構的變革使得㆞

區內的村民不再自述是自耕農；自耕農的㆟數也從 1965 年的 134 ㆟急遽

㆞㆘降至 1979 年的 60 ㆟（見表 6）。 
 
在 1970 年代後期，農業生產技術的改良釋出部分勞力；例如，在田 

                                                 
8 如葛伯納與葛瑞黛（1974: 344）所言，「在最初，男㆟自己到都市找工作，把妻兒留

在鄉㆘，然後把部分的工作所得寄回鄉㆘老家。在必要時，他們回到老家幫忙播種、
收割稻米，和參與廟會或其他宗教儀式。」 

9 這個現象不僅出現於小龍村㆞區，同時出現於台灣多個農業縣（見蔡宏進，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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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小龍村內之勞動力與職業類型：1965 和 1979 
  男性  女性  總數 
 ㆟數 % ㆟數 % ㆟數 % 
1965       
 自耕農 79 74.5 55 37.7 134 53.2 
 家庭管理 0 0.0 73 50.0 73 29.0 
 自僱（非農業） 7 6.6 1 0.7 8 3.2 
 家庭工㆟ 0 0.0 1 0.7 1 0.4 
 薪水工㆟* 9 8.5 15 10.3 24 9.5 
 職業軍㆟或服役 8 7.5 - - 8 3.2 
 失業的 3 2.8 1 0.7 4 1.6 
 合計 106 100.0 146 100.0 252 100.0 
1979       
 自耕農 35 32.1 25 22.9 60 27.5 
 家庭管理 1 0.9 39 35.8 40 18.3 
 自僱（非農業） 20 18.3 4 3.7 24 11.0 
 家庭工㆟ 1 0.9 6 5.5 7 3.2 
 薪水工㆟* 33 30.3 35 32.1 68 31.2 
 職業軍㆟或服役 17 15.6 - - 17 7.8 
 失業的 2 1.8 0 0.0 2 0.9 
 合計 109 100.0 109 100.0 218 100.0 
* 薪水工㆟包括所有出賣勞力賺取薪資之勞動工㆟。這些認可以是從事農業生產或非

農業生產。 

 
裡鑿井和利用柴油引擎或電力馬達抽水灌溉農田，以除草劑與殺蟲劑除草

除蟲……等等的新農業生產方式降低對大量勞力的需求，使得部分勞力可

以參與非農業生產。無論如何，農業生產無法完全由機械取代，完全放棄

農業生產也不切實際，農業生產因此仍然繼續。1970 年代新興的非農業生

產工作機會使得居住在小龍村內的居民㆒方面可以參與非農業生產以增

加家庭收入，另㆒方面可以就近照顧與耕種農田。 
 
另㆒現象是，大部分的農業生產工作遺留給村㆗年長或退休的村民，

而年輕㆟則參與非農業勞力市場。因此，大量勞動㆟口參與小龍村周邊的

勞力市場，不僅反映絕大多數個別家庭有家庭成員投入小龍村周邊的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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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也代表家庭成員參與㆞區內之勞力市場以增加家庭收入的比例增

高。這樣的增加趨勢使得勞動移民㆟口數與家庭的薪資勞動市場參與率間

的統計相關，在 1970 年代末期變得顯著且提高。 
 
總之，針對 1965 年與 1979 年之資料，勞動遷徙與「家庭成員之薪資

勞動市場參與比例」間的統計相關並不㆒致。但是，在㆓個時期，勞動遷

徙與「家庭的㆞區勞動市場參與率」間皆有很強且顯著的統計相關。「勞

動遷徙」與家庭的「㆞區勞動參與」間的相關強度的提高可歸因於鄉村經

濟結構的改變（特別是，非農業生產工作機會的增加）。小龍村及其周邊

的工業發展改變村內居民的㆟力資源運用的現象；在 1960 年代，僅有部

分家庭（不分其家庭型態）有遷徙到他㆞的勞動㆟口，到了 1970 年代末

期，鄉村工業為㆞區內的居民帶來工作就業機會。在㆓個時期間，「勞動

遷徙」與「㆞區內勞動參與」間相關性的增強反映出，新增加的薪資工作

機會不僅提供居民工作機會，也提高家庭的收入的可能性。同時，如前所

述，遷徙到都市以尋找工作就業機會僅是多種家庭用以解決經濟壓力的方

法之㆒，當㆞區內的薪資工作機會提高時，以勞動移民方式解決「工作機

會需求」或「生存/消費需求」的必要性勢必降低。 

伍 、 結  論  

第㆓次世界大戰後的台灣，在經濟結構方面快速㆞變遷。台灣在世界

經濟體系㆗的定位，也因其與其他國家越發密切的經濟貿易關係而越明

顯，快速的經濟發展使得台灣在短時間內由㆒個世界經濟體系㆗的邊陲國

家轉變成㆒個半邊陲國家。國家經濟政策的變革改變了國家的經濟結構，

當然也改變了鄉村㆞區的經濟結構，也因此使得小龍村村民必須重新調整

㆟力資源運用策略。勞動移民是這個㆟力資源運用策略㆗重要的㆒部分，

因此，本文主要探討小龍村㆞區之經濟結構的改變與勞動遷徙現象的轉變

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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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工業未興起前，小龍村的家庭型態與家庭勞動移民㆟口數間的統

計關係並不顯著。㆓者之間的不顯著關係主要可以歸因為，小龍村內大量

的㆟力資源被用以從事農業生產。㆟力資源不足，勞動遷徙現象因而不普

遍。相對㆞，鄉村工業興起後，大家庭比折衷家庭和小家庭有較多的勞動

移民㆟口數，同時也使居住在小龍村內的村民得以在仰賴非農業生產之

餘，並利用閒暇以農㆞增加家庭收入。由於農業科技的引進，農業生產釋

出部分的㆟力，使得大家庭比其他類型家庭有更多的勞動移民。 
 
再者，農㆞可及性與勞動遷徙之相關性低或不顯著。但是這種現象並

不應將其視為農㆞可及性對家庭勞動遷徙完全沒有影響，而應歸因於㆒九

六○年代的小龍村㆗家庭間的農㆞面積差異性太小而致無法解釋家庭移

民㆟數之差異。然而，雖然家庭移民㆟數的多寡與農㆞可及性無顯著相關， 
家庭的勞動遷徙仍舊是導因於農㆞面積之不足；農㆞統計資料顯示，小龍

村之農㆞面積較全台灣農戶的平均面積為低。但在㆒九七○年代末期，不

顯著的相關係數可能反映農㆞的價值在村㆟的心目㆗正有㆘降的趨勢。 
 
最後，本研究探討㆞區勞動市場的參與與勞動遷徙現象的關係。針對

1965 年與 1979 年之資料，勞動移民與「家庭的㆞區勞動市場參與率」間

皆有很強且顯著的統計相關。小龍村周邊的工業發展改變小龍村內居民的

㆟力資源配置方式，使得村內居民透過參與㆞區內的勞動市場而降低其家

庭成員移到外㆞尋找工作機會的㆟數。在 1960 年代，僅部分家庭有足夠

的㆟力資源，而致可以有勞動移民，到了 1970 年代末期，鄉村工業為㆞

區內的居民帶來工作就業機會，同時也增加居民賺取農業生產以外的薪資

的機會。如前所述，遷徙到都市以尋找工作就業機會，僅是多種家庭用以

解決經濟壓力的㆟力資源配置策略之㆒。當小龍村附近增加新的薪資工作

機會，㆟力資源的配置策略則傾向將家庭勞動力留在農村內，也即「離農

不離村」。因此，1979 年的資料顯示，㆒個家庭的勞動移民㆟數同時與「家

庭成員之薪資勞動市場參與比例」和「家庭的㆞區勞動市場參與率」有顯

著的負向統計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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